
东北大学学生短期赴境外交流学习行前告知书

为保障东北大学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安全顺利，现将重要事项告知如

下：

一、赴境外交流学习前

1.须认真学习《东北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管理办法》之相关规定，

与所在学院确认本项目上课时间与学院学期课程或考试时间无冲突，不得

影响正常学业。知悉且认可在本项目中的活动均受以上规定约束。

2.所提交信息（包括个人信息、学习成绩以及家庭信息等）均真实、准

确。如有不实，学校有权取消其交流学习资格。须在出境前依照学校和学

院要求自行办理相关手续。

3.认真学习国内及留学国家出入境相关管理规定与政策及留学国家驻

华大使馆对签发相关签证等方面的相关规定，确定自己是否可赴境外交流

学习。

4.务必提前了解留学国家及外方高校对人员准入和检疫的相关政策，

避免入境滞留或被遣返，并充分做好个人防护。

5.认真学习“教育部平安留学”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教育部

平安留学”）的行前培训相关知识。

6.在出境日期至少15天前，购买境外人身安全和意外伤害保险并将保险

电子保单提交至国际处。境外人身安全和意外伤害保险需涵盖出境当天、

境外交流学习期间及入境当天。因境外就医费用十分昂贵，强烈建议学生

在购买境外人身安全保险以外，自行购买境外医疗保险。境外医疗保险可

在离境前购买也可在抵达留学国家后购买，因未购买医疗保险产生的费用

和损失自理。



7.正常向东北大学缴纳在境外交流学期的学费等费用。

二、赴境外交流学习期间

1.赴境外交流学习，学生须注意个人管理、个人防护，须完全配合学

院的管理工作。加强与学院老师的联系，及时回复老师的各项通知和要求。

2.交流学习期间不得无故回国，如需回国，须报批学院同意并报备国

际处。如因故需中途终止交流学习，应向学校及项目方提出申请，经批准

后方可终止项目。

3.交流学习期应按计划完成学习任务，如未按期完成学习目标，造成

任何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责任。

4.在留学国家交流学习期间不进行违法犯罪行为；不从事有损国家和

学校利益、国家和学校形象的行为；不从事与学业无关的活动或违反留学

国家外方高校规定的活动；不参加任何形式的传教活动和政治活动；不进

行攀岩、野外探险等危险活动。

5.服从外方高校管理，不擅自转往其他学校、其他地区或国家。遵守

留学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外方高校的校纪校规。

6.学生及家人应了解，学生在外方高校交流学习（包括往返途中）期

间遇到以下安全风险的，学生及家长不就此向学校主张任何责任：因地震、

雷击、台风、洪水、战争、动乱、流行性疾病等不可抗力事件造成学生人身

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因安全事故造成学生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因突发

疾病或心理问题造成学生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因学生自身行为不慎引

起学生本人人身伤亡或者故意侵害他人引起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

因他人触犯法律的行为引起学生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如学生未在境外

交流学习期间根据自身情况购买包括但不限于人身、疾病、意外伤害等保

险致使发生保险事故时无法获赔的；其他在学生境外交流学习期间发生的

人身伤亡事故或财产损失的。



三、境外交流学习结束后

按时提交《东北大学学生境外交流项目总结表》。

四、其他事项

1.申请交流项目并获得学校推荐的同学在办理手续过程中，除不可抗

拒等外因造成无法交换外，不可擅自退出项目。对于已获得学校推荐资格

后因个人原因申请退出赴境外交流项目的学生，需持相关证明，填写《东

北大学学生境外交流项目退出申请表》，经所在学院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审核后方可退出项目，并取消在校期间参加各类赴境外交流学习项目的资

格。

2.在赴境外交流学习前、交流学习期间、交流学习返校后对于交流学

习有任何相关问题，请咨询学院负责老师，请勿自行决定，如未经批准擅

自决定后果自负。

3.按期出归国，不得提前离境或无故在外超期滞留，具体抵离日期须

报批学院同意。赴境外及回国机票信息须提前至少一周告知学院负责老师，

保持电话、微信、QQ等畅通。

4.请各位同学在外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避免前往

危险地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遇到危险情况，第一时间向当

地警方，所在交流学校或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求助。

五、重要风险提示

鉴于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前往美国留学可能面临的各种

风险（附件：《教育部发布2025年第1号留学预警》新闻截图），包括但不

限于签证政策变动、健康安全问题、社会环境等，我们强烈建议学生和家

长在做出决定前充分了解并评估所有潜在风险。选择参加赴美交流学习项

目意味着您已充分了解并接受这些风险，并同意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学校



不承担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任何后果，并将保留根据最新政策和国际形

势调整项目安排的权利。

本人和家长承诺已认真阅读并知悉本须知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并按照

要求完成境外交流学习。如违反上述规定，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学生姓名：

学生电话：

学生本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长姓名：

家长电话：

家长本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签字须由学生及家长本人亲笔完成，不许学生代家长签字！若家

长不在身边，可请家长在认真阅读并签字后，发扫描件给学生。



附件：《教育部发布2025年第1号留学预警》新闻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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